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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要求，现述法如下：

一、履职情况

（一）落实法治建设责任。认真落实本单位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主动牵头研究相关工作、制定相关计划，推动落实市委法治建设安排部署和市委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具体要求。结合单位实际讲法治党课2次，其中围绕深入贯彻党内法规和学习贯彻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分别讲专题党课。调动分管领导和支委会其他成员积极性，共同谋划做好法治学习、依法履职等工作，形成推进法治建设的工作合力。
（二）推进法治学习宣传。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握法治建设正确方向和实践要求。统筹抓好各方面法律法规学习，组织开展集体学法29次，持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公务员法、保密法、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和宣传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以及《地方志工作条例》、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等部门法规。坚持在参加“法治讲堂·逢九必讲”法治培训后向本单位干部传学述训，扩大学法效果。组织党员到共驻共建社区开展民法典、防范电信诈骗及医保社保等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推进普法和依法治理。

（三）依法履行工作职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落实“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四不两直接管”等制度，重大事项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请示报告并按规定向纪检监察、组织等部门和市直机关党工委报告。依法组织开展史志作品编修工作，完成《中国共产党乌苏市历史大事记（2006—2022）》编写和《乌苏年鉴（2025）》编纂，并按规定报送相关部门审阅审定。在《乌苏年鉴（2024）》设计出版印刷服务政府采购相关协议签订中坚持征求法律顾问意见，切实防范法律风险。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持续抓好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认真领会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努力做到学深悟透做实。组织党员干部加大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力度，进一步做好阐释工作，推动入脑入心，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思想、行动自觉。坚持知行合一，自觉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认识、分析、解决史志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指导领导班子和干部依法履职，深入推进本单位法治建设实践。

（二）进一步营造学法用法良好氛围。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带头学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并在组织集体学习时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在提高自身法律素养的同时，为做好解读工作、增强集体学习效果打好基础。深入推进普法工作，按要求进一步组织开展好国家法律法规、党内法规学习。组织在岗干部持续学习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地方志工作、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等业务工作相关法规，持续提高干部依法依规编修史志作品的能力。
（三）不断提高单位运行法治化水平。结合单位实际认真落实上级关于法治建设的各项部署要求，团结带领干部扎实推进法治建设各项工作。教育和督促干部强化法治意识、依法开展工作，在单位议事决策、机关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史志作品编修及设计出版印刷服务政府采购、党史学习教育、财务工作、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中，牢固树立法治观念，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进工作，同时进一步发挥好法律顾问作用，不断提高本单位各项工作法治化水平。


